Puritan Theology 清教神學 按艾穆斯（William Ames）的看法，神學「對我們來說，是一切嚴謹教學中最終極和最尊貴的一項藝術，它是我們至高目標的指引和藍圖，是特別由神而來，為要讓我們明白屬神的事，並且領我們回歸到神那裡。一切與改進國家經濟、道德、政治生活，以及立法的普世真理，莫不與神學有關」（Marrow of Theology, 1623）。
這種宏觀的眼界是從神而來的，祂呼召人類藉著在基督裡的信心，及寫下的和傳講的道而悔改，祂又透過聖靈加力量來使他們聖潔。雖然「清教」一詞原是貶詞，歷史學家卻以它來指英國教會在伊麗莎白及斯圖亞特（Stuart）期間，要求進一步改革的人，因為他們的宗教經驗（Religious Experience{\LinkToBook:TopicID=1006,Name=Religious Experience}）*和對改革宗神學（Reformed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98,Name=Reformed Theology}）*的委身，都十分深刻。他們的信仰是透過與流行宗教文化和羅馬天主教掙扎而塑造出來的。
清教徒中像卡特賴特（Thomas Cartwright, 1535～1603）、非拿（Dudley Fenner，約1558～87），及特拉維斯（Walter Travers，約1548～1643），在1580年代已使英國的改革宗神學特別重視合乎聖經的敬拜，與教會的純潔，他們視之為改教運動的延續。一小部分的人認為若不離開英國教會，自成一立約的聖徒群體，則改教無望；布饒恩（Robert Browne，約1550～1633）、巴繞（Henry Barrow，約1550～93）、革林武得（John Greenwood，1593年卒）及楊生（Francis Johnson, 1562～1618），為此運動開始時提供神學基礎，但他們的結論不僅為當權者拒絕，大多數清教徒都不能接受，因為他們是忠於英國國教的。
史密斯（Henry Smith，約1550～91）、革林瀚（Richard Greenham，約1535～94）、羅傑斯（Richard Rogers，約1550～1618）與柏金斯（William Perkins），則致力在英國教會內推動改革，他們發展出來的神學愈來愈受全國人士歡迎。這些傳道人神學家仔細地寫出怎樣把神的恩典落實到人的經驗，鼓勵人要穿越宗教形式的層層障礙，以進入宗教的核心，使心靈得到改變，由死在罪惡過犯中進入基督的生命，且把這一切全建立在完全的信心上。清教徒的日記和傳記告訴我們，這些掙扎可以是多麼厲害；而天主教和改革宗的神學主題，又可以是多麼個人化的事。
清教徒傳統裡的神學家沒有忽略聖父、聖子、聖靈之位格的問題，甚至像揀選、呼召、稱義、嗣子、成聖與得榮耀等大問題也並不輕視，但他們對宗教經驗及實際敬虔的重視，卻使他們的作品有很不同的風格，是歐洲其他地方的改革宗神學所僅見的。本仁約翰的《天路歷程》（J. Bunyan{\LinkToBook:TopicID=242,Name=Bunyan, John 本仁約翰}*, Pilgrim's Progress，謝頌羔譯，文藝，191995）正好表明這風格。
雖然赫姆（P. Helm）正確地提醒我們，不應過分強調對加爾文的不同解釋，但清教徒對預定論（Predesti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54,Name=Predestination}）*和得救確據（Assurance{\LinkToBook:TopicID=163,Name=Assurance of Salvation}）*的不同看法，實在反映出他們有不同的師承，那就是伯撒（Beza{\LinkToBook:TopicID=210,Name=Beza, Theodore 伯撒}）*和桑該斯（Zanchius, 1516～90），以及擴充了的律法與盟約（Covenant{\LinkToBook:TopicID=322,Name=Covenant}）*神學。到了影響深遠的韋斯敏斯德信條（Westminster Confess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230,Name=Westminster Confession}）*和薩伏衣宣言（Savoy Declaration）寫成後，改革宗神學已打開了幾道新思想方向，包括具革命性的和預言性的神學思想。清教神學那種重視實踐的精神，使他們對許多現實的社會倫理問題特別注意，像良知、聖召（Vo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217,Name=Vocation}）*，以及在神救贖的計畫裡，人與家庭（Family{\LinkToBook:TopicID=448,Name=Family}）*、教會、國家的關係等。
更新崇拜及當時的宗教規條，聆聽及順服神的道，和把時間分別為聖等，與謹守安息日運動的發展恰好配合，可算是十七世紀英國基督教的特徵，更是落實清教神學所帶出來的長久影響。當時城鎮及社會上層中都有許多人熱心地跟隨，顯出清教徒的虔敬態度，和對謹守安息日的神學洞見，對人的影響多麼有力；跟隨此路線而行的人，亦有為了某些較世俗的目的，就如想控制餘暇，或管制社會上不受重視和不守秩序的人等。
柏金斯（1558～1602）的神學揉合了奧古斯丁主義（Augustin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72,Name=Augustinianism}）*和改革宗神學{\LinkToBook:TopicID=998,Name=Reformed Theology 改革宗神學}*，然後企圖用來改變伊麗莎白時代的社會、教會與個人；他是同類神學家中第一個重要例子。他最早的作品多是關乎一般的敬虔生活，到了1590年，他在《金鍊》（Armilla Aurea）以改革宗的傳統作神學主題，解釋「活得美滿的藝術」；用拉米斯（P. Ramus{\LinkToBook:TopicID=985,Name=Ramus, Petrus, Pierre de la Rame■e}）*的邏輯來組織討論的主題，又製成使人容易記憶的圖表。柏金斯還在他眾多的著作繼續討論「活得美滿」的意義，特別是在敬拜、事奉、家庭生活、職業及良知等問題；他在出版的講章、反天主教的辯論，以及仔細的釋經工作上教導信眾。柏金斯努力的目標，是要洞窺神之秩序的華美，以及它對社會和個人的意義。
作為一個傳道者，據說他能使聽眾的頭髮豎起，而心則下沈，同樣的功力亦可在他的文章看到。他的書被譯成荷蘭文、德文、法文、捷克文和匈牙利文等，是伊麗莎白時代第一個具有國際聲譽的神學家。他論預定論的作品引發亞米紐（Armin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58,Name=Arminianism}）*撰文反駁，柏金斯又作出回應，結果成了十七世紀最重要的一場神學論戰。柏金斯的個人影響力相當大，為他贏得一些十分重要的門徒，把清教神學在英國繼續推行下去；此外，在新英格蘭和荷蘭亦普及起來，促成了改革宗敬虔主義（Pie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34,Name=Pietism}）*的傳統。
艾穆斯（1576～1633）是柏金斯最特出的門徒，著作亦相當多；但因著他對英國教會不留餘地的批評，而被驅逐到荷蘭，作品亦不能在英國發行，直到長期國會（Long Parliament, 1640）取消了檢查制度才得以解禁。他在佛力克（Franeker）教書的時候，有機會向廣大群眾展示出眾的神學恩賜。他最有名的兩本書就是《神學精義》（Marrow of Theology, 1623），和《良知個案》（Cases of Conscience, 1630），而論到教會組織及立約的書亦甚具影響力。艾穆斯在準備要移民到美國麻省的時候離世，但他在荷蘭的影響力卻一直維持到十八世紀。他像柏金斯一樣，也是從奧古斯丁和改革宗汲取靈泉；此外他對教父及中世紀經院哲學亦很有研究，故能幫助他反駁羅馬天主教對更正教的批評。艾穆斯的實用神學使人明白，生命的每一方面可以怎樣為神的榮耀擺上，因為人若真了解神的真理，就必會在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反映出來。
當蘇格蘭、愛爾蘭和英格蘭爆發內戰，許多支持清教的人都移民到新英格蘭，因為他們看不出這個神學傳統在英國國教內有什麼前途可言。查理一世的政策和羅德的主教均反對清教的主要信念，像敬拜、事奉及良知。亞米紐神學比較重推理，又反對加爾文，故對清教的基本教義頗具威脅。不過，清教神學陣營中亦有些大有能力的人，像西比斯（Richard Sibbes, 1577～1635）、古得文（Thomas Goodwin, 1600～80），和歐文（John Owen, 1616～83）等。他們都是傑出的講員、領袖和神學家，使清教神學既有橫面的廣披西方的影響，亦有縱面的學術深度；再加上當時深具影響力的靈修書籍，像《平信徒的天堂路》（Arthur Dent， 1607年卒，A Plain Man's Pathway to Heaven, 1601）等，以淺易手法表達清教神學的重點，清教主義就仍然發揮著它的力量。不錯，清教神學最大的力量乃在它能流行卻不會被庸俗化，結果它讀聖經的方法能深入英國社會的每一階層。
就以西比斯來說，他原是車輪匠的兒子，是劍橋的聖約翰學院的公費生。在他當院士之前，先是格雷律師學院（Gray's Inn）的講員，後來當凱薩琳書院的院長。他的講道和生活固然影響了許多人，他在劍橋的教育成就也是很了不起的。按窩特頓（Izaak Walton）的說法，「他到達天堂之前，天堂已在他裡面」。他生動的比喻和深入的屬靈洞見，均植根於堅固的神學基礎上；他充分表達出清教神學最優秀的地方，就是能把聖經的深度和牧養的敏銳揉合起來。他的作品以務實見稱，而非系統化，很能說明為什麼清教徒的核心思想，能被這麼多平信徒吸納。他也特別重視聖經的權柄︰「我們的信仰若非建立在無限之神的話語上，完全浸淫其中，我們的靈魂就會沈溺於試探裡」。人若要從神的應許得益，就要接受基督的管理。那等於是說，人必須先拆掉自己的成就，然後才可以建立神的殿。西比斯這種神學家對人的本性比較悲觀，而致力探究恩典與自由在得救者身上之關係。人生每一方面都需要不停地反省評檢，以致人會憎恨罪的試探，猶如人憎恨罪一樣，這種嚴格又精確的敬虔態度，很容易在福音派的自由面前顯得可笑，甚至淪為一種令人苦悶的律法主義（參律法與福音，Law and Gospel{\LinkToBook:TopicID=710,Name=Law and Gospel}*）；但它最優良之處，卻是它對個人與群體之聖潔生活超卓的洞見。西比斯許多作品，均顯出他對創造與道成肉身有深刻的體會，而不僅是討論救恩的作品而已，就如《基督徒之位分》（A Christian's Portion），和《基督因受辱而得榮》（Christ's Exaltation Purchased by his Humiliation）。
古得文受到西比斯和普雷斯頓（John Preston, 1587～1628）的影響，在1632年擔任劍橋聖三一堂主任牧師時，就好像知道自己在教會事工上會有一番作為。1634年科屯（John Cotton, 1584～1652）勸告他，說維持獨立身分是重要的，他就辭職了。他因著不斷受英國權貴的騷擾，而去了荷蘭暫避。1641年他講了一篇道，叫做《瞥見錫安之榮耀》（A Glimpse of Syons Glory），顯出他深切渴望一位由聖靈帶領之神聖管治者。在韋斯敏斯德會議，他是力主獨立的要員，又是《辨惑論》（An Apologetical Narration, 1643）的其中一個作者，主張教會與生活都需要改革。他一生都是正統的加爾文主義者，卻反對教會成為國家的教會，主張國家可透過諮詢而與教會聯繫。在克倫威爾（Cromwell）統治期間，他是牛津大學馬格達倫學院的院長。他又與歐文同工，反駁別人對清教神學理性傳統的批評；又提醒人「拉寇問答書」的危險〔Racovian Catechism，這是波蘭拉寇城出版的教會問答，在1605出版，陳述蘇西尼教義（Socinus and Socin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94,Name=Socinus and Socinianism}）*〕。他在《基督為普世締造和平》（Christ the Universal Peacemaker, 1651）一書中，又努力勸獨立派與長老宗合一。古得文與基督相遇的深刻經驗，在每一本作品都可以看得到，有些地方還似乎是透過經驗來推理，而不是透過聖經。他對釋經的興趣比系統神學大，所以他大多數的作品都是獨立成書，並沒有刻意要有系統地解釋整個清教神學。
在清教神學傳統中，真正有系統的思想家是歐文和巴克斯特（R. Baxter{\LinkToBook:TopicID=194,Name=Baxter, Richard}）*。歐文在牛津受教育，完全接受亞里斯多德的思想；他的靈性掙扎相當漫長，一直尋找信仰確據，到1642年才完結。他湛深的理性恩賜都為國會擺上了。《論亞米紐主義》（A Display of Arminianism, 1643）是他致力解釋經典的加爾文主義之作。開始的時候，歐文是屬長老宗的，後來因著科屯的《天國之鑰》（J. Cotton, Keye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, 1644）而相信獨立的重要；後來又透過《論容忍》（Of Toleration, 1648），成為力主接納正統（指英國國教）的要員。他的從軍牧師經驗令他更了解側重內心之光的宗教問題；但在《基督國度與法權》（Christ's Kingdom and the Magistrates Power, 1652）中，他努力找出民事與宗教權力的分野。
他對聖經權柄及統一性的解釋，可見於其浩大的希伯來書註釋（1668～84）。他完全反對貴格會（Quaker{\LinkToBook:TopicID=976,Name=Quaker Theology}）*論內心之光的教訓，在神學上也不贊成過度看重理性，就如他批評蘇西尼及格魯希烏（H. Grotius{\LinkToBook:TopicID=530,Name=Grotius, Hugo 格魯希烏}）*重釋基督的救贖和神性一樣，這些言論可在《論基督死亡的謬誤思想》（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, 1647）。歐文論基督之大祭司職分 ，以及論聖靈的經典著作，使他在英國論三位一體的神學家中占一重要位置。在他生命最後一程，他致力於一個包容更廣的國家教會，以及使各個互不相容的團體復和。
清教神學對後來英國一些不服從國家教會的人仍然深具影響力，就如司布真（C. H. Spurgeon{\LinkToBook:TopicID=1110,Name=Spurgeon, Charles Haddon}）*。很多重要的清教神學作品亦再版為更準確的版本。同樣地，他們在十八世紀新英格蘭的影響力也是很直接的，代表人物有愛德華滋（J. Edwards{\LinkToBook:TopicID=399,Name=Edwards, Jonathan}）*；就是在福音派圈子中亦有再度復甦的趨勢，主要人物有鍾馬田（D. M. Lloyd-Jones{\LinkToBook:TopicID=730,Name=Lloyd-Jones, David Martyn}）*和巴刻（J. I. Packer，1926年生）。清教神學的理性能力和神學傳統的協調，是歷史學家愈來愈肯定的，雖然在自由神學得勢之時，他們曾一度失色。他們成功地解釋了十七世紀的世界，以致身處不同理性氣候之下的人，不容易一字不改地移植過來。但清教神學對聖經啟示的忠心，它的鉅細靡遺，它把神學與其他知識的揉合，它牧養和屬靈的深度，成功地開創一種可以延續下去的敬拜傳統，它的講道和平信徒靈性生活模式，的確能把清教置於永垂不朽的地位，不僅在英語世界的基督教，也在更廣的改革宗教會內。它的弱點是輕視藝術，過分強調個人，並且把聖禮過分貶抑到只有象徵意義的傾向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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